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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新乡市政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的具体项目需要在履行本公司相应的审批

程序后才能实施。 

2、相关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可能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存在差异。 

3、本次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将在协议生效后逐步实施，对本公司2020年

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如果项目合作协议书顺利实施，预计将对本公司未来的

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一、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概况 

目前，河南新飞家电有限公司（下称“新飞家电公司”）、河南新飞制冷器具

有限公司（下称“新飞制冷公司”）和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均为康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康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间

接持有 51%的股权）的全资子公司。其中新飞家电公司所属新飞冷柜厂（拥有 346

亩工业用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厂房及设备老化的问题，为满足白电业务智能制

造需求，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做大做强新飞品牌的白电业务，本公司拟推动对

新飞冷柜厂所属 346亩工业用地实施旧改开发，并投资建设新厂。 

经协商，本公司、新飞制冷公司与新乡市人民政府（下称“新乡市政府”）

于近日签署了《新飞制冷家电产业园、康佳智能家电生产基地暨新飞冷柜厂开发

建设项目合作协议书》（下称“项目合作协议书”），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为本公司、新飞制冷公司拟与新乡市政府开展合作，合作项目为新飞制冷家电产

业园、康佳智能家电生产基地、新飞冷柜厂开发建设项目。 

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生效条件为本公司、新飞制冷公司和新乡市政府的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 

对于本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具体项目，本公司将待具体方案明确后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二、项目合作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主体：新乡市人民政府和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新飞制冷

器具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本公司、新飞制冷公司与新乡市政府开展合作，合作项目

有新飞制冷家电产业园、康佳智能家电生产基地和新飞冷柜厂开发建设项目。具

体情况如下： 

1、新飞制冷家电产业园规划总占地面积约 381 亩，计划总投资约 10.2亿元，

主要引进智能化冷柜和冰箱生产线，建设新飞冷柜和冰箱生产工厂。 

2、康佳智能家电生产基地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约 120 亩（具体以实际供地

面积为准），计划总投资约 3.2亿元。主要建设康佳智能生产基地。 

3、新飞冷柜厂开发建设项目（含新飞大厦项目）规划总占地面积约 346亩，

新乡市政府拟对新飞冷柜厂地块用途进行规划调整，并按规定收储后公开出让。

本公司拟通过招拍挂程序依法取得土地，对新飞冷柜厂土地进行开发，其中计划

投资约 3.08亿元建设新飞大厦，新飞大厦规划占地约 20余亩（具体以实际供地

面积为准）。 

（三）生效条件：本公司、新飞制冷公司和新乡市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

代表人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 

本公司将根据新乡市当地的相关政策，积极申请优惠政策。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合作协议书的签署，符合本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利于本公司的长

远发展，因项目实施需要一定周期，预计本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履行对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如果项目合作协议书顺利实施，预计将对

未来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书中的具体项目需要在履行本公司相应的审

批程序后才能实施。 

（二）相关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可能与项目合作协议书的内容存在差异。 

五、备查文件。 

《新飞制冷家电产业园、康佳智能家电生产基地暨新飞冷柜厂开发建设项目

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四日  


	（三）生效条件：本公司、新飞制冷公司和新乡市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履行相应的审批流程。

